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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隨着特殊教育的不斷發展，特教教師的專業知能，乃至與各專業團隊間的同

儕支援、家校合作愈見重要，特教教師的特質、角色勢必有所轉變（胡冠璋，

2004）。不少學者均認為未來從事特殊教育的教師，需具有測驗、診斷、課程規

劃、教學設計、學生行為輔導、教室管理、親職教育、協調、溝通等特質，並且

需在這些特質、能力上加以發揮(李重毅，2005；陳麗如，2006；顏 秀雯，2001）。 

 

    就澳門情況，近年教青局對特殊教育與融合教育的重視，對特殊教育教師在

專業發展上要求也愈來愈高，以本澳協同特殊教育學校為例，在近年融合教育影

響下，收取的障礙類別漸趨多元，因此特教教師所具備的特教知能已比過往有更

大的發展，所擔當的角色也稍有不同。 

 

   另外，在融合教育下，澳門教青局為從事特殊教育的教師進行更深入的培訓，

近年來亦陸續開辦了不少與特殊教育有關的課程，包括專業團隊合作及中、重度

障礙類別的培訓；不過，特殊教育本身就是一項有挑戰性及充滿壓力的工作﹙蔡

曉真，2004﹚。就去年筆者的一項研究中，顯示本澳目前從事特殊教育的特教教

師中，只有 41.1%的教師具有特殊教育學士學位，一般教育學士佔 17.8%，其他

學科學士佔 23.3%，另外如副學士、專科學位、文憑者為 13.3%，碩士學歷為 4.4%
（伍劍佐，2015），這說明現時本澳的特教教師有六成沒有「特教學系畢業」的；

另一項針對澳門特教界的研究顯示，「特教學系畢業」的特教教師，在整體工作

的挑戰、壓力及「家長問題」、「人際關係」及「工作條件」上所感受到的挑戰、

壓力均比其他專業背景的特教教師為低，而「曾修讀特教短期課程」的特教教師，

在整體工作及「管教學生」、「人際關係」的層面上所感受到的挑戰、壓力均比其

他專業背景的特教教師為高﹙蔡曉真，2004﹚。證明特教教師有些特質是在「特

教學系」中培養出來的。 

 

    澳門的特殊教育、融合教育的不斷發展，從事特殊教育教師所擔當的角色已

稍有改變，除了需要具備更多不同的專業特質，亦要面對更大的挑戰。而事實上，

學者胡冠璋（2004）認為融合教育的推行，必然會帶給從事特殊教育的教師新的

衝擊。 

 

    本次將會比較台灣及澳門特殊教育教師兩者間特質不同之處，從而探討澳門

特殊教育教師現今需要之變革與挑戰如何？ 

 

關鍵詞 

特殊教育     特教教師之特質     變革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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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資料比較 

      本部份以列表方式作兩地比較，首先會探討兩地特殊教育教師所具備特質

之比較，再探討兩地特殊教育教師所面臨的變革與挑戰，現論述如下： 

 
一、台灣與澳門特殊教育教師之特質比較 

 
 台灣 澳門 
特教專業知

識的特質 
認識與接納：社會因素下，特教

老師從小對特殊生已有一定的

認識，因此對特殊生的接納度會

較高。 
理念：大部份特教老師在融合教

育體制下，對特殊生有一定的了

解與認識，所以已具備清楚的特

殊教育理念。 
其它特教知能：在大學時會接受

最新的特教知識與師資培訓，成

為特教教師後也要定期參與教

育部的研習。 

認識與接納：融合教育較遲發

展，部份普通師範、專科畢業的

特教老師對特殊生認識較遲。 
理念：因融合教育在近年才得到

發展，除台灣、北京等地畢業的

特教專業老師外，有相當部份的

老師對特殊教育理念有初步的

認識是在開始接觸特殊生時。 
其它特教知能：除台灣、北京畢

業的特教老師外，有相當部份的

特教老師是「一邊學一邊做」，

所具備的特教知能稍有不足。 
課程設計與

教材編制，

教材分享的

特質 

特教班：課程彈性較大，學校沒

有固定要求，老師多以主題式進

行教材的編訂。 
資源班：資源班老師會以九年一

貫的課綱作課程編排以作補救

式教學或將課程簡化作為自編

教材。 
教材分享：許多學校、特殊教育

學校或縣市的特教資源中心都

設有網上教材資源分享，也會召

開研習分享成果。書商亦會把收

集到的教學設計、教具分享、學

習單、題目庫等集結成書或光碟

出版。 
 
 

特殊學校：老師會從低年級慢慢

延伸至高年級期間為不同的科

目進行教材的自編，編排角度會

從過往的認知性層面，慢慢轉移

至具實用功能性的層面上。 
融合班：有相當部份的前線老師

或因各種原因而沒有為這些學

生進行適當的課程編排或只有

少部份的學生因自身的障礙而

導致在某些學科中呈現不出應

有的水準時，老師們才會針對該

生在學科上較弱的地方進行調

整。 
教材分享：目前教青局尚未有網

上教材資源分享，而特殊學校的

老師將會進行學科題目庫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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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與

輔導上的特

質 
 
 
 
 
 
 

特教班：重於改善學生的情緒、

行為而非只有認知課程，老師們

也會針對特殊學生的一些障礙

或行為問題作討論或在召開個

案會議時共同探討以尋求解決

方法。 
資源班：行為管理上基本沒有太

大問題；由於學生上課是按抽離

式到資源班上課，故資源班老師

會以普通班的課程作補救式或

簡化課程作為課業輔導的內容。 
融合班：普通班老師有時會過分

依賴資源班老師協助，甚至只要

當班上有行為問題或低學業成

就的學生時，都希望將「這些問

題學生」轉入資源班，減少老師

的負擔。 

特殊學校：老師對部份低年級、

障礙程度較嚴重的學生會結合

不同形式的增強制度強化學生

的良好行為，減少學生的不良行

為；對高年級、障礙程度不太嚴

重的學生則會以各種防範、預先

性的訓練活動為學生建立健全

的人格。 
融合班：特教老師與駐校輔導員

合作處理融合生的情緒或行為

問題。融合學校則因不少的老師

對這些學生的特教認知不足，故

容易對融合生產生誤解，常將學

生的問題交回至班主任、資源老

師或輔導員等，對融合生的情緒

疏導、處理均不足夠。 

特殊生需求

評量與鑑定

的特質 

鑑定能力：大部分的特教老師在

大學就讀時已修讀了一些特殊

教育鑑定與評量的課程，而在畢

業前也必須取得最基本的魏氏

智力量表證書，具備為學生進行

部份項目鑑定的能力。 
鑑定資格：由鑑輔會屬下的心評

小組負責，心評小組的成員由一

群合資格的特教老師以自願性

質組成。 

鑑定能力：除了台灣、北京特教

系畢業的特教老師，大部份澳門

的老師都未具有為學生鑑定的

知能。 
鑑定資格：由教青局屬下的教育

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全權

負責。私立教育機構的大部份老

師不能為特殊生進行評量、鑑定

的工作；若要進行評量或鑑定必

須要獲政府批准。 
教研觀摩的

特質 
特教班：台灣地區的觀摩文化，

主要由特教老師提出，特教老師

私下向其他特教老師提出要求

觀課，而學校亦甚少主張每年辦

一次教學觀摩。 
融合班：老師的觀摩風氣不盛

行，只會在兩年一次的特教評鑑

時，特教班、資源班才會辦教學

觀摩給評鑑委員作評鑑；有些學

校的特教班與資源班、普通班會

進行混合教學觀摩。 

特殊學校：過往，學校管理層只

對新入職的老師進行教學觀

摩，近年才發展到所有教師均需

互相教學觀摩。 
融合班：老師的觀摩風氣不盛

行，並沒有為融合生而特別設置

相關的教學觀摩，只有在巡迴老

師的要求下才會有教學觀摩。 
教學設計：每年特殊學校的老師

都要編寫詳細教學計劃作「備

案」以供其他特教同工參考。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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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大多數老師在教學觀

摩時都會準備一份詳細的教學

單元或該節完整的教學計畫讓

觀摩的老師參考或在兩年一次

教學評鑑時準備所需要的詳細

教學設計。 

合學校老師則還未有為融合生

設置教學設計。 
 

跨專業合作

的特質 
教師定位：有不少特教老師在與

各治療領域內，扮演着「吃重」

的角色，往往會擔任專業計劃的

實施者。 
合作模式：以「跨專業團隊模式」

作為專業團隊的發展。 

教師定位：特教老師目前還未能

完全擔任各專業計劃的實施者。 
合作模式：目前特殊學校在各治

療領域內還處於「專業間團隊模

式」，隨着特教教師對不同治療

領域的參與度的提高，治療的實

施情境走向教室，未來將會向

「跨專業團隊模式」逐步發展。 
進修、研究

發展上的特

質 
 

進修：考取教職的老師，在大環

境或其他因素底下都會選擇在

職進修，取得研究所(碩士學位)
或更高的學歷；在周三下午或大

假中很多特教老師均會參加教

學研習；教育部亦分批進行特殊

教育新課程綱要的研習。 

進修：在大環境或其他因素下，

在特殊學校內任職的普通師

範、專科畢業的老師會積極修讀

教青局所辦的特殊教育證書課

程；近年融合學校老師也積極參

與教青局所辦的融合教育證書

課程。 

 研究：台灣的大專院校的教授需

定期發表專題研究、期刊等。修

讀博士/碩士的特教老師同樣需

要完成相關的論文。 

研究：除澳門大學及我校外，澳

門也鮮少發表與特殊教育有關

的研究文獻或報告，特教老師修

讀碩士或以上的學位的很少。 
 
二、台灣與澳門的特殊教育教師之變革與挑戰因素  
 

1.課程改革所帶來的影響 

台 
 
 
灣 

台灣特殊學校在多年來參考教育

局所制定六大領域來作藍本而制

定相關課程內容，以校本自編教材

為主，現時台灣教育局重新制定一

套九年一貫課程，特殊學校和在普

通學校的特教班亦需跟隨九年一

貫課程內容去設計新的教學綱要

作課程基礎，故全國特殊學校便會

澳 
 
 
門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對特殊教育課

程綱要沒有一標準要求去釐定學

習內容，在一九九八年教育暨青年

司有出版中小學教學大綱，許多學

校以校本形式進行自編教學，而本

校課程以普通學校基本課程作為

藍本進行一些調整去配合學生需

要。許多課程和教材內容由老師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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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當其衝，學校課程內容必須跟隨

教育局制定，並需要在一至兩年內

進行改革，尤其是對特殊學校高職

課程影響較大，學校必須把教學大

綱、課程和教材進行一系列調整來

應付九年一貫課程要求，因此對特

教老師影響甚大，很多老師需要就

相關的課程進行研修，並要花時間

去重新編寫每科的課程。 

多方面途徑收集來進行一系列調

整、修改和編排等，讓學生能夠使

用適切他們學習需要的教材，增進

他們基本認知能力，再慢慢走向較

功能性的層面上，對特教專業畢業

的老師來說，難度不是很大，因為

他們在大學及實習時，已有這方面

的概念與實踐；但對普通師範、專

業科畢業的老師來說，會是一個很

新的概念，課程的編排對他們來說

也是很大的挑戰。 
2.出生率下降所帶來的影響 

台 
 
 
灣 

現時台灣小學師資培育人數已經

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根據臺“內

政部”統計，少子化嚴重 2013 年

台灣地區出生人口跌破 20 萬人。

出生率下降，直接影響學校收生的

情況，如學校人數減少，政府對每

間學校所投放資源會因學生人數

進行適當調整，當學生和資源減

少，老師自然就會被學校削減，學

校就會把資金儲備起來，應付突如

其來的情況；各間師範院校每年培

訓大量師資，但由於沒有太多學校

能夠吸納這些畢業生，再加上尚未

有教職的畢業生仍在尋找教師職

位，形成老師供過於求現象，因此

台灣本土的特教老師在大學畢業

後要面臨與同行競爭教席的挑

戰，老師為此不停進修，甚至考取

研究所，提升自身的教學知能。 
 

澳 
 
 
門 

上世紀 90 年代澳門出生率達高

峰，約 8 千多嬰兒，往後不斷下跌

至最低的 3 千多人，澳門統計局資

料顯示，澳門回歸前後生育率持續

下跌，至○三年逐年回升，預計未

來廿五年，生育率料持續上升，但

不可能重返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

高位。在這段時期有部份學校因收

生不足需要面臨倒閉，而收生不足

的學校會削減老師職位，同時要求

老師兼教其他科目，減輕學校財政

壓力；有見及此，當時教青局開始

推行小班教學，以優化教學和提高

教學整體質素，到 2012 年教青局

更推出「教師框架」以減低教師課

節的上限，提高教育人力資源，藉

此優化教學品質及增加整個地區

的教師就業名額。而在特教領域

上，每年從台灣畢業的特教教師不

多，而投身特教行業的老師數目比

投身普通老師要少；因此投身「特

教界」的競爭、門檻較低，所以出

生率對特教老師的影響不大。 
3.班級經營、輔導的體制不同所帶來的影響 

台 
 

台灣特教老師在大學期間需要到

特殊學校實習，如果老師因學生的

澳 
 

特教老師面對不同身心障礙狀況

的學生，若學生行為問題較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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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行為問題而受到精神壓力滋擾會

在工作結束後向教授請教一些策

略性技巧處理問題行為的學生，故

他們所面對的壓力就會減少；另一

方面，台灣特教學校的師生比例

小，上課的節數及學科相對較少，

教師及助教可作協同教學共同處

理及糾正有行為問題的學生，在充

足的人力資源下，老師的心理及精

神壓力相對減少。 

 
門 

有攻擊性或破壞性，老師面對該學

生有一定風險，加上澳門特教老師

的師生比例較大，有些情況是一位

老師教導十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老師面對精神壓力較大；對

一些經驗較淺的老師，他們無法預

計學生突如其來情況，往往在處理

上有一定困難，相對特教專業畢業

的老師來說，普通師範、專科畢業

的老師在班級經營上會有更大的

壓力，因為這批老師在入職前沒有

相關的班級經營概念與教學實

習，因此在維持課室秩序，還是危

機處理方面，都要「一邊學一邊

做」。 
4.其它外在因素的影響 

台 
 
 
灣 

工作條件 
在工作環境條件所造成的工作壓

力。特殊教育教師需要特別的教

材、教具和設備以便充實個別化教

學，若提供有效的教材和教具，則

可增進對特殊學生的服務品質；此

外，對一些個別障礙的學生，如空

間設計的需求不足會影響教師在

課程運作，現時台灣學校在硬件和

軟件等設備，整體性都能配合老師

需要，但是有個別地區城市差異或

因資源環境等因素，學校內設備可

能較為缺乏。 
 
 
 
培訓方面 
台灣老師在培訓方面有一定壓力

存在，如高雄地區為為例的特教師

要在五年內進修九十小時，同時要

面對兩年一次的評鑑，從而增加老

師在文書及硬件上的工作量，現時

澳 
 
 
門 

工作條件 
學校工作環境會直接影響老師工

作條件，如學校在硬件和軟件上不

能夠配合老師在教學需要而形成

老師壓力來源，如本校老師在教材

方面需要自行編排，在自編過程中

需要大量資料或透過互聯網收集

資料，在某方面學校未能夠提供足

夠硬件(彩色列印器、掃瞄器等)或
足夠的網路設備。老師需要到資源

中心工作來編制教材和教具，增加

老師不少額外工作的時間；同時學

校空間環境不足會直接影響學生

學習情緒及老師工作條件。 
 
 
培訓方面 
澳門教青局會定期給予教師適度

的相關培訓課程，但主要培訓時間

集中在下班後及假期，且當局有限

制教師的培訓時數；就政府制定的

私立教學人員框架，把教學人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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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教老師工作量愈來愈大，以

南梓學校老師為例，他們要根據就

業市場需要在課餘時間學習職中

課程：如烘培、園藝、包裝等專業

技能等，並要考取證書才可任教高

職技能訓練的課程；同時九年一貫

課程改革，學校老師需要分批進修

由教育局開辦九年一貫課程指

標，以上都是老師的壓力來源。 

成六個等級，在每個等級之間制定

相關培訓時數和評核準則，如教師

需要升級，必須在教育方面服務滿

三年，並在任職期間完成專業發展

活動至少達九十小時方可升級，教

師除了面對工作及生活壓力外，更

要在工作後進行培訓，對部分有家

庭壓力的教師造成很大負擔。 
 

台 
 
 
灣 

家長方面 
台灣每一間學校都會設有家長協

會，家長會成員可以參與校內一些

課程設計和討論，但是有些家長對

學校及老師要求過高，例如當中有

以「自閉症家協會」之名義，要求

學校安排更多高職課程或針對個

別化教學計劃提出過高要求，造成

學校和老師在編排課程上受到過

多的限制。 
 
 
 
 
 
 
老師工作時間方面 
台灣特教老師現時擔任的上課節

數相當穩定，每週每位老師需要上

15 節課，平均每一日需要上二至

三節，讓老師在教學上能夠準備足

夠教學內容，雖然上課節數少，但

有老師需要做一些課題研修，同

時，在學校也要推行特教宣導週工

作，還要兼顧一些行政工作，並且

在暑假期間進行家訪，因此減少老

師空餘時間，增加了工作量，沒有

讓老師有足夠時間休息，間接影響

老師身體健康狀況。 

澳 
 
 
門 

家長方面 
本校多年來沒有成立過家長協

會，但是本校每一個學年都會舉辦

家訪及兩次家長會，讓家長知道學

校現時整體發展情況，同時在家長

會中，老師與家長會討論子女在學

校的學習、行為及情緒問題。只有

少許家長要求老師在教學和生活

自理能力提高學生能力，也有家長

在家長會中要求老師處理超出學

校以外工作，例如：家庭教育、生

活自理和家中行為習慣等等，但尚

能透過協商或建議達至家長的要

求，整體而言，目前的壓力還可接

受。 
 
老師工作時間方面 
以本校為例，每位老師需要上 18
節課，平均每一日需要上三至四

節，還需要兼顧許多非教學的額外

工作(值日、活動、帶隊等)，令到

老師休息時間和準備教學時間不

足，會直接影響教學質素；整個學

年學校會舉辦不同種類的活動，如

數學日、科學日、健康校園日、校

運會、水果分享日等等，而本校每

位老師需要兼顧多個科目，若老師

任教科目與上述活動相關，便要成

為帶領活動的角色，還有學校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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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方面 
若本身是已有家庭的老師，比起單

身的老師壓力會加倍，因要學習更

新的特教教學，學校也會安排許多

進修課程，沒有時間兼顧一個家庭

運作，間接影響家庭之間的關係 

舉行兩次的專業發展日、參與外地

交流報告等，以上都成為教師的重

擔，常感「力不從心」之因。 
 
 
個人方面 
對於單身的特教老師來說，暫時家

庭負擔不會太大，且年輕的特教老

師對工作較熱誠和抱負，只礙於經

驗不足。至於有家庭的特教老師，

由於平時的工作量已經很大，且要

同時兼顧家庭，對他們來說可能十

分吃力。 
 

 
 

結論 

特殊教育的教師特質小結： 

     總結上述內容，可發現兩地特殊教育的教師在課程編制與分享、對特教的

專業知識、特殊生的鑑定、與各專業領域的合作，以至進修與研究都有不同程度

上的明顯差異（可見上表）。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與兩地的長久以來的社會環境

的不同、高等教育的師資培訓政策發展的不同有關。 

     兩地的特殊教育在師資培訓制度上出現明顯的差異，在澳門本身就沒有大

專院校設置四年的特殊教育專業，而且每年遠赴台灣或北京修讀特殊教育專業的

人數實在很少，畢業後回流澳門投身特教行業而具有「即時的」專業資格的特教

教師真的不多；除了在特教界有很多年經驗的「實幹型」老師外，很多剛入職的

特教教師都是普通師範、專科畢業的老師，他們往往在入職後經過一系列的「實

戰洗禮」及教青局培訓後才對特殊教育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加上政府對特殊教

育、融合教育理的理念宣導不足，普遍學校的老師對特教有關方面的認知很低，

因此目前還有不少普通班老師，以至特教教師對特教的教學理念、課程及評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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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等真的是「一邊學一邊做」。 

     在台灣投身特殊教育的老師絕大部份均是特殊教育專業畢業的，畢業後投

身特殊教育的老師具有很專業的特教知能，包括對特殊教育的理念、對教材的編

制、課程設計、學生的障礙鑑定，以至與各專業領域的合作上，都有一套較明確

的程序與做法，加上台灣的社會風氣對特殊教育、融合教育的理念宣導很足夠，

讓各學校的管理層、教職員，以至學生都對特殊生有一定的認識，在這種氣氛下，

無論當地的特教老師還是普通班老師，對特殊生施教時的理念及所進行的一切調

整都會做得較有條理、系統。 

     就澳門現時特教教師的情況而言，需要更多的時間來發展及培養像台灣地

區的特教專業人才，方可具備特教之特質；當然「一邊學一邊做」也有可能產生

這樣的特質，但需要更多的經驗，又沒有專家的指導，這是未來澳門必須面對之

變革方向之一。 

 

特殊教育教師之變革與挑戰小結： 

     兩地特殊教育老師均面對共同的問題，如政府對教育政策的改革和修正、

學校如何面對這種挑戰所帶來的沖擊、老師需要跟隨這些政策來進修調整等，在

培訓和評鑑方面因兩地政策不同而產生差異，以及社會上出現不同的問題，如澳

門因沒有設置特殊教育學位，故現時仍有很多特教老師是從普通師範、專科畢

業，他們在剛投身特教行業時，就會面對較大的沖擊。 

     台灣出生率人數減少，直接影響畢業生出路和老師職位；現時兩地老師因

培訓政策不斷地變化(教育局培訓時數、學校內的專業展開等)，需要進行更多的

研修，亦要面對更多方面的工作(學生問題、非教學工作、兼顧一些學校行政、

家長要求等)。 



《淺談特殊教育教師應具備之特質及變革挑戰》 
 

11 
 

      上述種種因素都會讓從事特殊教育的老師要掌握更多的特教知能，可預見

的是，當未來的特教老師要具備更多方面「特質」的同時也需要面對個人心理因

素進行改變來接受這些挑戰。 

 

建議 

      綜合上述，就澳門從事特殊教育的教師所面對之變革與挑戰，筆者提出以

下建議，現茲述如下： 

 

校外培訓 

     在上述各種因素影響下，未來特教老師需具備更多的「特質」，所面對的

挑戰似乎是不能改變的事實，因此老師首先需要有這方面的覺知，不能再「墨守

成規」，需要不停增值自己來提升自身的教學知能，未來澳門特教中心將會舉辦

更多與特教有關的課程培訓與工作坊，雖然修讀相關的課程會使到老師花費很多

時間，但只有這樣才能使到老師們能夠進步，尤其是對那些普通師範、專科畢業

的老師而言，更需要進修有關的課程，只有不停的增值自己、充實自己、裝備自

己，才能迎接將來更大的挑戰。 

 

校本培訓與局方支援 

      即使未來教青局會舉辦一系列的課程，但未必可以更全面照顧到不同特教

學校老師所需；另外各校的老師可能要面對不同的沖擊與承受不同程度的挑戰，

如何調整自己的心態、如何控制自己壓力會是一個重點；調整適當，老師就會將

這股挑戰變為工作上的動力；調整不當，老師就會因這些挑戰而轉為沉重的壓

力，因此未來的校本培訓，除了多開辦一些教青局較少舉辦的特教課程外（如團

隊合作、家校合作有關的課程），更建議學校舉辦一些減壓課程（如歷奇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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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老師在長期的「戰鬥」下，仍能保持較身心健康，同時亦建議局方開設一個支

援小組以支援老師包括心理層面上所遇到的各種困難。 

 

人力資源 

    老師擔任的節數多，亦要兼顧很多不同的活動，部份班級的師生比例不低，

學校的人手短缺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倘若學校能夠聘請更多的老師，將會直接減

低各老師所擔任的節數，老師的壓力將會大為降低，會有更多的時間進行其它課

程的調整、活動的準備等，更重要的是，老師能因此而有更多的精神、精力為自

己「upgrade」，提升自身的特教知能。 

    另一方面，澳門現時的特教教師畢業於台灣地區近四成，主修特教專業，已

具備特教專業資格；反之超過一半以上的特教教師，很多只是修讀了相關課程，

並非專業，原因在於現時澳門所有大專院校均沒有開設特教相關的本科課程，只

有特教教師培訓班，往往也假手鄰近地區的支援，建議相關高等教育機構，應加

強硏究開辦特教專業課程，不單對特殊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有利，更重要是提升本

地特教教師的教學品質。筆者認為有關教育行政機關，可以考慮在搬遷後的澳門

大學教育學院的課程中增設特教專業，爲特教事業培養人才，提供科硏指導，也

完善教育學院的學科建設，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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